
出入厂管理规则

□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维护工厂安全及使人员、车辆、物品出入的管理有所遵循特订

定本规则。

第二条    范围    人员、车辆、物品出入厂门时，应遵守本规则规定，由守卫负责

管理。

□    人员出入管理 

第三条    本企业人员

(一)本厂区人员：

1.上下班应穿着制服，佩挂胸章于左胸处，始得打卡出入厂。

2.助理工程(管理)师以上人员及因公需经常出入厂人员经厂处长核准者，得随时出入

厂(胸章标明符号)。

3.值班人员临时因公需出入厂时，应凭“从业人员出入门证”，(表 3.6.1)一式三联经

主管科长核签，第一联存其服务部门，第二、三联出厂经守卫签注出厂时间后第三联暂存

守卫室，第二联由公出人员携出分(本)厂者，公出人员可凭第二联持经分(本)厂守卫签注

入厂时间后入厂，第二联暂存分(本)厂守卫室。公毕出厂由分(本)厂守卫检出原存出入门

证第二联签注出厂时间后交公出人员持回；公毕返厂公出人员将第二联交由守卫检出原存

第三联分别注明入厂时间，第三联翌日上午 10时前由守卫转送服务部门主管核查，第二联

暂存守卫室翌日上午 10时前转送考勤部门核对考勤纪录，如遇有异常情形应即联络其所服

务部门的主管处理。

4.非值班人员临时因公需入出厂时，应于守卫室填具“从业人员出入门证”一式三联

经守卫查对签注入厂时间后，第一联存守卫室，第二、三联由该员携带入厂；事毕经主管

科长核签，凭该证经守卫于第一联签注出厂时间，第一联守卫室存查，第二联翌日上午 10

时前转送考勤部门 ，如遇有异常情形应即联络其所服务部门主管处理，第三联于翌日上午

10时前由守卫室送服务部门主管核查。

5.从业人员上班时间请假出厂时，应按规定办理请假手续后打卡出厂。

(二)非本厂区人员：

如因公需入厂区者，应凭出差申请单第二联或从业人员出入门证第二联经守卫查对(但

由本厂区洽办人员陪同入厂者得免出示凭证)后于“本企业人员进厂登记簿”(表 3.6.2)登

记“日期”、“服务部门”、“接洽对象”、“临时入厂证号码”、“进厂时间”后发给“临时入

厂证”佩挂入厂；公毕经守卫收回“临时入厂证”并登记出厂时间后出厂。

第四条〓企业人员

(一)包商及其雇用人员：

包商及其雇用人员应由包商填具“包商出入厂区申请书”(表 3.6.3)一份，经工程主

办部门科长、守卫主管科长核准换发“包商入厂凭证”(表 3.6.4)，“包商出入厂区申请书”

由守卫室存查。

1.入厂：凭身份证明文件及“包商入厂凭证”交守卫核对无误后换发“包商入厂证

(表 3.6.5)佩挂入厂。因赶工或原有工作人员未能到工，临时增补人员不及事先办理申请

手续时得由包商填具“包商出入厂内申请书”由守卫核对身份证明文件后发给“包商入厂

证”佩挂入厂，但限当日内补办一切所需手续。

2.出厂：当日工作完毕出厂时，应交还“包商入厂证”，换回身份证明文件及包商入厂

凭证。午间出厂用膳及工作中出入厂区时亦同。

3.洽公人员



接洽业务之厂商或顾客如有出入必要时，凭主办部门科长核签“车辆/人员出入门证”

(表 3.6.6)一式三联第一联填单部门自存，第二、三条经守卫签注入厂时间后，第三联暂

存守卫室，第二联交洽公者暂存。并以身份证明文件换发胸章佩挂入厂(但由经办人陪同入

厂者得免缴身份证明文件)，公毕经洽办人签章后持出，经守卫检出原存第二联分别签注出

厂时间并收缴胸章发还身份证明文件后出厂。第二联留守卫室存查，第三联翌日上午 10时

前送主办部门存查。

(二)参观人员(本企业人员参观亦同)：

1.政府机关、民意代表、人民团体或本厂区人员亲友如有必要入厂参观时，由经办人

或申请人按经划定准许参观的路线别(各公司自行规定)填具“参观申请登记单(表 3.6.7)

一式若干联经总务科长核准后通知各有关部门并派员引导参观。入厂时守卫应于“参观申

请登记单”(参观联)签注入厂时间，参观完毕出厂时签注出厂时间，翌日送总务部门存查。

  2.参观非经划定准许参观之区域者，需呈经理或总经理核准。

3.本厂区厂处长级以上人员陪伴宾客参观事前免办申请手续，但应于当日内补填“参

观申请登记单”送守卫签注入出厂时间后送总务部门存查。

4.参观时间以常日班的上班时间内为限，若遇到例假日，事先来函核准者，及本厂区

人员亲友经值日厂处长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五条    胸章管理

(一)本厂区人员(包括定期契约、聘约及临时人员)：

1.出入厂应佩挂胸章，对未依规定佩挂胸章者守卫应予纠正。入厂时如未带胸章，应

在守卫室登记借用’临时入厂证”经守卫核对并将考勤卡留置守卫室后入厂，下班应缴回

“临时入厂证”换取考勤卡始得出厂，守卫应于翌日上午 10时前将“借用临时入厂证登记

单”(表 3.6.8)汇转人事部门转记于“借用临时入厂证统计簿”(表 3.6.9)对年累计借用达

三次以上者，自第三次起每增借用一次即由人事部门签请警告一次。

2. 非值班人员临时因公需入厂而未佩带胸章者，应向守卫室借用“临时入厂证”由守卫将该

号码登记于“从业人员出入门证”备注栏后始准入厂，待公毕缴回守卫室后始得出厂。

3. 3.遗失胸章应即向主管部门申请补发，填具切结书(表 3.6.10)及工本费每枚 10元，

嗣后找到不即缴回时，一经发觉，依人事管理规则第三十六条第十项规定签报处。

4.使用他人胸章蒙混出入厂者，一经查觉，无论使用人或借与人均依人事管理规则第

十四条第十五款规定予以免职处分。

(二)非本厂区人员：

1.本企业从业人员使用“临时入厂证”于出厂时应将该证归还守卫部门，如有未归还者由

守卫管理部门函使用人服务部门，要求退还原借“临时入厂证”。如遗失“临时入厂证应填

具切结书及交工本费 10元，守卫管理部门应即换制“临时入厂证”以防他人留用：“临时

入厂证”借予他人使用或借故不予归还者，由守卫管理部门通知其部门依人事管理规则  

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予以免职处分。

2.接洽业务的厂商、顾客遗失“洽公”胸章或包商及其雇用人遗失“包商入厂证”者，

守卫人员应请其填具切结书(表 3.6.11)交缴交工本费每枚 10元，始得发还身分证明文件。

主管部门应公布作废，如有必要，应即换制，以防他人留用；如借予使用被查觉者，得取

消其申请入厂洽公的资格并负借用人因此造成公司权益损失的赔偿责任。(如因此造成分司

权益损失时由发生损失部门估计损失金额填具“异常报告单”一式三份送厂处长以上主管

批核后一份留存，一份送主办部门于工程(资)款或货款项下扣偿，一份送会计部门凭以核

对)。

□    车辆出入管理 

第六条   厂商车辆



(一)入厂：

1.交货车辆凭主办部门科长核发并注明“车行”“车号”“随车人数”“装运品名”“事

由”“入厂范围”的“车辆/人员出入门证”(表 3.6.6)一式三联(流程如本规则第四条的规

定)，经守卫查对签注时间后入厂。

2.提运本公司各种货品车辆，凭主办部门科长核发的“车辆/人员出入门证”经守卫查

对签注时间后入厂。如提运货品车辆，持有主办部门厂处长核发的“料品交运单”(表

3.6.12)(或“材料领用单”(表 3.6.13)、“移转交运单”(表 3.6.14)、“物品出入门证”

(表 3.6.18)等)或主办部门科长核发的“成品交运单”(表 3.6.15)(或材料调拨单)(表

3.6.16)亦可做为入厂凭证，经守卫查对签注时间后入厂，而免办理“车辆/人员出入门证”。



(二)出厂：

1.交货车辆卸货后空车出厂凭“车辆/人员出入门证”由洽办人签章，经守卫查验签注

时间后出厂。如有他厂物品装载于同一车辆内者，除于“车辆/人员出入门证”注明外，于

进厂时由守卫随车前往交货地点会同卸货后并随车至厂门放行。

2.装运本公司各种货品的车辆凭厂处长核发编有统一流水号码的“料品交运单”(或六

联式“材料领用单”、“移转交运单”、“物品出入门证”)或科长核发编有统一流水号码的

“成品交货单”(或七联式“材料调拨单”)至指定地点由点交人点交装车，车辆驶抵厂门

时，守卫应加以抽查交签注时间后放行。各公司对出厂须经守卫会点物品应予明文规定，

由守卫会点装运后随车至厂门放行。

第七条    公司车辆

本公司车辆入厂时，得免办“车辆/人员出入门证”。但装运各种货品出厂时，应依第

六条规定办理。

□     物品出入管理

第八条    外来物品

第一联：守卫室→会签→主管批核→守卫室

第二联：守卫室→会签→主管批核→有关部门→守卫室→有关部门〖HT〗

(一)入厂：厂商携带自备工具或物品(含厂商之样品及进厂装运成品的自备空容器等)

入厂应由厂商填具“厂商自备工具物品进厂清单”一式二联(表 3.6.17)由主办部门科长核

签，经守卫查对签注入厂时间抽存第二联，第一联由厂商自存作为出厂的凭证。

(二)出厂：厂商携带自备工具或物品出厂应由厂商凭“厂商自备工具物品进厂清单”

(如属厂商带余料出厂应由主办部门另填开“料品交运单”注明出厂原因并厂商自备工具物

品进厂清单第一联交运)第一联经主办部门科长核准后，由守卫检出原存查的第二联查对，

并分别签注出厂时间后放行。第一联于翌日上午 10时前转送主办部门存查，第二联留存守

卫室。

第九条    公司物品

(一)本厂与分厂或分厂间物品出入：调拨成品的出入厂应凭“成品交运单”；属料库材

料调拨或移转出入厂应凭七联式“材料调拨单”；如使用部门领料须入厂门者，应凭六联式

“材料领用单”；半成品(由各公司自定)、机配件、固定资产及使用部门已领材料移转出厂

应凭“移转交运单”；各项凭证均应经各主办部门主管核准，并经守卫注明“车行”“车号”

“随车人数”“出入厂时间”后放行。

(二)拖外修造、加工或出借物品；需再携返厂的样品(含采购、修造或营业用样品)；

送外检验校正仪器；自备装运物品的空容器或其他应再携返的物品：

1.出厂时凭“物品出入门证”(表 3.6.18)一式五联由主办部门填具出门物品栏的品名、

规格、数量及入门物品栏的品名、规格、预定返厂数量送厂处长核准(出借由经理核准其余



由厂处长或经理核准)后，第一联由主办部门自存，第二、三、四、五联经守卫签注出厂时

间后第二联暂存守卫室，于翌日上午 10时前送会计部存查，第三联由守卫室留存，第四联

交厂商(或借用人、携出人)于物品回厂时查对之用，第五联交承运商凭以申请运费(如自运

第五联做为物品签收回联存主办部门)。

2.返厂时厂商(或借用人、携出入)凭第四联交由守卫查对并检出原存第三联分别签注

“姓名或车行”“车号”“人数”及“入厂时间”后，于第四联填注实际返厂数量后暂留守

卫室，第三联交厂商(借用人或携出人)随物品送至主办部门(请修、出借等部门)确实验收

后填记实际返厂数量经科长核签后交厂商(借用人或携出人)于出厂时交守卫与第四联核对

并于第三、四联签注出厂时间后出厂。翌日上午 10时以前守卫将第三联转送会计部门，第

四联送主办部门核对销案。

如物品分批返厂时，除最后一批比照前项规定办理外，至其余各批物品返厂时应由主

办部门科长核发“车辆/人员出入门证”(需注明交货品名规格数量及该批物品的“物品出

入门证”编号于载货内容及品名栏)(第一联自存)第二、三联交厂商凭该证经守卫查对并签

注入厂时间后第三联暂存守卫室，第二联持入(出)厂守卫于厂商出厂后将“车辆/人员出入

门证”第三联于翌日上午 10时前送会计部门并原“物品出入门证”第二联存查，第二联由

守卫室留存。守卫及主办部门并应于留存的物品出入门证注明已分批返厂物品日期、品名、

规格数量等，待最后一批物品返厂后守卫再将“物品出入门证”第三联转送会计部门结案。

  3.由本公司供料拖外修造或加工物品时，其所供应的材料应由主办部门办理领料后，

填开“物品出入门证”(应于入门物品栏注明要修造或加工完成物品的品名规格及预定返厂

数量)办理交运出厂。

4.会计部门应经常查对未入厂的送修出借或其他应再携返物品，如逾预定入厂日期应

即联络主办部门催办，如逾期 10以上时，应按旬开立“物品出厂逾期未返催办单”(表

3.6.19)一式二联送请主办部门填具“未返厂原因”及“预定入厂日期”经厂处长核签后一

份存主办部门，一份送回会计部门存查，但逾期 1个月以上应呈报至经理，逾期 2个月以

上应呈报至总经理。

(三)赴厂外修缮携带工具材料：

凭主办部门科长签准的“修缮携带工具材料清单”(表 3.6.20)一式三联，第一联由主

办部门工具材料管理人员存查，第三联暂存守卫室，第二联交守卫查对签注出厂时间由携

物人收存，于工毕经请修部门签证，(如修缮需出入分(本)厂时，携物人可凭第二联交由分

(本)厂守卫室加盖)。

并签注入厂时间后由携物人持入分(本)厂于工毕经请修部门签证，经分(本)厂守卫核

对并签注出厂时间(回厂时凭第二联交守卫检出第三联查对携回数量并签注入厂时间，第二

联暂存守卫室，翌日上午 10时前送回主办部门，第三联由携物人随物缴回主办部门销案)。

  主办部门对携赴厂外修缮工具材料应切实跟踪，如逾预定完工日期三日时，应由工具

材料管理人员填“物品出厂逾期未返催办单”(表 3.6.19)一份送携出人填具“未返厂原因”

及“预定入厂日期”呈主管核签。

(四)免列帐物品(限垃圾、废弃物或厂商交货后需归还的空容器使用；其项目各公司自



行明定)的出厂：凭经办部门厂处长核签的”免列帐物品出厂证”(表 3.6.21)一式三联

经守卫查对签注出厂时间后放行，第一联守卫室存查，第二联由守卫于翌日上午 10时前转

送会计部门，第三联交厂商送经办部门凭以申请运费。(不需运费者第三联免填)

(五)不合格、误送或暂寄材料(含厂商交货及代客户加工的原料)的出厂：

应凭经办部门主管核签的“料品交运单”(如已办妥收料，其“料品交运单”备注栏必

需注明请购收料单编号及“退货”“物品退换”章；如未办收料则在“料品交运单”上注明

“未办收料”其本单编号栏不必填写，如为误送或暂寄者均应注明出厂原因)经守卫查验签

注出厂时间后放行。

(六)成品：

出售的成品；客户寄存或误送的成品，赠送、样品、送检、试验及送客户确认或试用

等无需返厂成品；客户退回重加工或供料委制或加工成品等应凭“成品交运单”出厂。(除

出售成品外均应注明出厂原因)

(七)其他：

借与厂商材料、向厂商借用材料归还(注明“归还”章)、材料让售(注明“标售比价单

号码”“合约号码”“发票号码”“缴款单号码”)等应凭“料品交运单”出厂。

(八)经由守卫室转送至会计部门的各种物品出厂凭证均应加盖“守卫室”部门章以资

识别。



□   附则

第十条    外来车辆、物品出入厂时间

(一)入厂；每日上午 8时至下午 5时。

(二)出厂：限每日下午 6时前。

如遇特殊情形需在上列时间外出入时，主办部门应事先通知守卫主管部门转知守卫室。

  第十一条    禁止携带照相机入厂(宿舍区除外)，惟经管理部门厂长特准者，不在此

限，但须严加管制，不得逾越指定准许摄影的标的。

第十二条    出入厂管理如有异常情形，守卫应即填报“异常报告单表 3.6.22”一式

二份呈主管批准后，第一联存守卫室；第二联交有关部门处理并填具处理情形呈厂处长以

上主管核签后送会守卫室将处理情形摘要记入第一联处理情形栏后存有关部门。

第十三条    本规则经经营决策委员会通过后实施，修改时亦同


